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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台灣道路事故損失極為驚人，2013 年發生交通事故 27 萬 8387 件，造成 3129 人死亡（衛福

部統計為國際標準 30 天內致死者，警署僅列計 24 小時內致死者），另 37 萬 3570 人受傷

，每年約 2 萬人傷殘。經濟損失部分，產險業統計近年死亡車禍之賠償金額平均為 450 萬

元╱人，等同每年約 140 億元。汽機車強制險每年理賠損失約 114 億元，至 2019 年將面臨

破產。 

二、車禍每一傷者平均支用 5.9 萬元，等同每年健保因車禍支出的醫療費高達 220 億元之譜。此

一嚴重性也可在世衛組織之統計看出，先進國家每 10 萬人口之車禍死亡率日本為 5.2 人、

西歐平均為 5 人以下，相較之下台灣則為 13.6 人，比率相當驚人。且傷亡人口中 70%為青

壯年族群，無異使人口老化的問題雪上加霜。而直接的財產損失及生產力損失，約達

1%GDP。 

三、駕照審核制度，對於習慣性違規的駕駛人除罰款外，應導入強制精神鑑定與心理治療，以

判定心理狀況是否可承受行車壓力。 

（八）本院林委員鴻池，針對台灣人口老化速度急遽攀升，至 2012 年底

65 歲以上老年人口比率已達 11.08%，推估至 2018 年老年人口比

率將達 14%，符合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所定義之高齡社會，至

2025 年老年人口比率更將達佔總人口比例五分之一，邁入超高齡

社會。因此長期照護相關政策需要儘速推動通過以提供台灣高齡

化社會所必須之託顧、照護與喘息服務，主管機關應主動向社會

與國人說明長照服務的重要及財源的疑慮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

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長期照護服務法在院內共有 17 個版本，4 年審議期間內召開高達 4 次專案報告、4 次條文

討論、5 場公聽會以及 7 次協商，顯見立院與社會對於長期照護法的重視。 

二、目前長期照護法僅剩第 15 條長照服務基金來源尚未達成共識，民間輿論認為目前政府所規

劃長期照護法以政府公務預算、菸品健康捐與基金孳息等財務來源恐有不穩定的疑慮，而

實質財務來源的長期照護保險則恐成為另一個財務黑洞。 

三、目前距離第八屆立委任期僅剩半年時間，若長照服務法無法在今年內通過，恐因為屆期不

延續而使長期照護法延宕因而延誤長照服務機制推動之時程。 

四、為保障目前 250 萬以及未來 450 萬高齡人口權益，主管機關應主動針對長照保險與健康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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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捐等，輿論較有疑慮的經費來源進行說明，爭取社會共識，避免延誤長照服務的推動，

造成台灣陷入老無所終的困境。 

（九）本院林委員鴻池，針對從 3 月底爆發黑心廠商誼興公司以「工業

用碳酸鎂」調配民生調味料後，黑心風暴一路延燒至胃腸類藥品

，又發現應該符合國際最高標準的 PIC/S GMP 認證藥廠，竟有一

半販售未經許可的劣藥。藥事法規定藥品主成分須有原料藥許可

證，但很多廠商便宜行事，竟將工業用碳酸鎂加入胃藥中，且現

行規定賦形劑只須符合「中華藥典」的規範，使用工業級原料無

法可罰，也不知用食品級碳酸鎂製藥會不會影響療效，尤其是台

灣民眾每年就醫頻次高達 15 次，平均每一處方簽用藥品項數為

3.9 項，藥品用量相對於國際用藥量，多達十倍以上，假如政府管

制不嚴，藥廠不能提供安全無虞之藥品，對國人健康會產生嚴重

傷害，爰要求行政院相關單位應盡速清查市售藥品使用原料問題

，研究用食品級碳酸鎂製藥是否傷身以及會不會影響療效，並向

民眾解釋清楚藥品級、食品級、工業級原料中的不同，以及哪些

原料可以用在藥品主成分及賦形劑，以免讓大眾有錯誤認知，特

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食藥署說食品與藥品的管理邏輯不同，藥品則因本身就是化學物質，不必區分「工業級」

還是「食品級」。 

二、北市藥師公會理事長表示，藥品是給病人吃的、治病的，一定要最嚴格把關，否則為何原

料須分藥品級、食品級？食品級原料雖一樣可食用，但拿來製藥恐有風險，以碳酸鈣為例

，胃藥主成分中，須有一定比例才能達到療效，若原定須有 100mg 含量，但因食品級原料

含其他雜質，導致碳酸鈣成分只有 95mg，即便少 5%，效果都可能不足。 

三、食藥署一直強調使用食品級原料雖違法但不傷身，但民眾聽得懂嗎？食藥署應該講清楚藥

品級、食品級、工業級原料中的不同，食品及藥品級的區別是什麼？是檢驗規格的不同？

用食品級碳酸鎂製藥會不會影響療效？以及哪些原料可以用在藥品主成分及賦形劑，食藥

署既然一直說藥品則因本身就是化學物質，不必區分「工業級」還是「食品級」，那就都

必須跟民眾解釋清楚，不要讓大眾有錯誤認知。 

（十）本院林委員鴻池，針對 RCA 桃園廠有機化學廢料排入廠區造成污


